
GRANDTO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泓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9）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泓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2,760 29,429

銷售成本 (20,784) (23,224)

毛利 1,976 6,205
其他收益  59  248
銷售開支  (453)  (3,749)
行政開支  (4,801)  (5,59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  —  (28,655)

經營虧損 4 (3,219) (31,542)

融資成本 5 (58) (116)

除稅前虧損 (3,277) (31,658)

稅項 6 — (169)

本期間虧損 (3,277) (31,827)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277) (31,537)
少數股東權益 — (290)

(3,277) (31,827)

中期股息 7 — —

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1.0) (9.9)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135 12,10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150 5,75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20 2,695

9,605 20,555

流動資產
存貨 7,801 8,951
應收貿易賬款 9 5,997 5,39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92 4,038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43 2,488

19,033 20,869

資產總值 28,638 41,424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3,200 3,200
儲備 (3,226) 51

(26) 3,251

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借貸，已抵押 — 5,689
遞延稅項 167 167

167 5,85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賬款 11 3,158 3,345
帶息銀行借貸，已抵押 — 261
其他應付款項 4,889 8,261
應付稅項 20,450 20,450

28,497 32,317

總權益及負債  28,638  41,424

流動負債淨值  9,464  11,4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1  9,107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惟與以下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且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下文統稱為「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者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匯率變動之影響  －  外國業務之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公平值選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約

採納上述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

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以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本集團之業務有關）已頒佈但於二零零六年尚未生效，且並無獲提

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7號 應用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高通脹經濟財務報告」之重列模式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9號 重估附帶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3. 分類資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 (i)服飾採購、 (ii)服飾貿易；及 (iii)銷售支援

服務。

本集團於期內按分類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之分析如下：

(i) 主要分類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服飾採購 服飾貿易 銷售支援服務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 3,298 22,760 26,131 — — 22,760 29,429

分類業績 — (3,307) (3,219 ) 1,029 — (609 ) (3,219) (2,88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 (28,655)

融資成本 (58) (116)

稅項 — (169)

除稅後溢利 (3,277) (31,827)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277) (31,537)

少數股東權益 — (290)

(3,277) (31,827)



(ii) 次要分類

未經審核

營業額 經營業績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012 11,202 (1,134) 501

中國 — 5,908 — 108

澳門 18,748 9,020 (2,085) 1,029

俄羅斯 — 581 — (1,106)

南韓 — 1,098 — (1,129)

巴拿馬 — 510 — (728)

美國 — 1,110 — (1,562)

22,760 29,429 (3,219) (2,887)

地區分類間並無重大銷售。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收購之資本資產均位於香港及澳門，因此並無呈列按地區所劃分之資本開支之分析。

4. 經營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之成本 20,784 23,224

自置固定資產之折舊 678 72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669 468

利息收入 (11) (201)

投資證券之股息收入 (31) (31)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支出：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按揭貸款 58 112

銀行收費 — 4

58 116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海外利得稅則以期內估計應

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稅率計算。

自綜合損益表中扣除之稅項金額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59

－  海外稅項 — 110

— 169

7.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3,27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31,53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20,000,000股（二零零五年：320,0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並無任何具攤薄潛力之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

薄盈利。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0至60天（二零零五年：0至60天）。下文為應收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

分析。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1,346 3,586

31天至60天 3,783 1,806

61天至一年 5,553 4,685

10,682 10,077

減︰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4,685) (4,685)

5,997 5,392

10. 股本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1,000,000,000股 1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320,000,000股 3,200 3,200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90天內 1,657 1,628

91天至180天 207 727

1,864 2,355

於30天內到期或於按要求償還之應計開支 1,294 990

3,158 3,34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3,000,000港元，

而二零零五年同期則錄得股東應佔虧損約32,000,000港元。虧損大幅減少主要由於(i)有關本

集團投資證券之會計政策變動之過往年度影響；(ii)出售經營錄得虧損之附屬公司；及(iii)實

施成本控制所致。

上期間，本集團已採納多項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

根據已採納之香港會計準則，本集團之投資證券須按其公平值重估。因此，成本與公平值

之差額約29,000,000港元須於上期間之損益表中確認，以致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產生重大虧損。於回顧期內，預期將不會出現該重大變動。

除因會計準則變動產生重大虧損之影響外，本集團已出售一間錄得虧損之附屬公司，該附

屬公司曾自其服飾採購業務錄得約3,000,000港元之虧損。此外，本集團已在企業及經營層

面上實施成本控制，於不久將來將有助加強本集團之現金流量狀況。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約為1港仙，而二零零五年同期則錄得每股

虧損9.9港仙，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0%。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 (i)服飾採購、 (ii)服飾貿易及 (iii)銷售支援服務。

服飾採購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服飾採購服務並無產生任何營業額，而二零零五年

同期之營業額則約為3,000,000港元，原因是本集團已出售該經營錄得虧損之活動。此出售

乃主要由於市場競爭劇烈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致。然而，倘機會出現，本集團有意

建立其本身之服飾採購業務。

服飾貿易

於回顧期內，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分類營業額約為23,000,000港

元，並錄得虧損約 3,0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五年同期，則錄得營業額及溢利分別約

26,000,000港元及1,000,000港元。本集團錄得之客戶新增率低於預期，加上租金成本高企，

以致回顧期產生虧損。

銷售支援服務

於回顧期內，提供銷售支援服務並無產生任何營業額（二零零五年：無）。就成本效益而言，

本集團已將銷售支援服務之業務縮減至最低水平。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正在物色將對本公司及其股東帶來穩定回報的有利業務。此外，本公司

將依據其新成本控制措施，維持本集團之現有業務成本於可接受水平。倘機會出現，本集

團將繼續為服飾業務開拓潛在市場。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將繼續開拓及物色投資及收購機會，務求提高股東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流動資產約為19,03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 20,869,000港元）及總流動負債約為 28,49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32,317,000港元）。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94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2,488,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減少約22%。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耗用之現金淨額約為2,268,000港元（截至二

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3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

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約為7,67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776,000港

元）。融資活動耗用之現金淨額約為5,95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此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為2,019,000港元）。因此，以本集團強健穩固之財務狀況，董事會認

為本集團具備充裕資源及營運資金應付其日常業務所需及將來發展。

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銀行借貸及若干董事墊支之資金支付其債項。於二

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950,000港

元）。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獲取任何銀行透支及銀行融資。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銀行借貸主要以港元為單位，按此，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

風險。於回顧期內並無就外匯交易進行對沖。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股東應佔累計虧損約為26,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股東應佔權益則為3,251,000港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銀行

借貸，故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除以股東權益計算）並不適用（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1.83倍）。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0.67倍（二

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0.64倍）。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存貨週轉日為147

天（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6天）。董事會認為資本負債比率及流動比率均

處於可接受水平。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獲提出令狀，申索付還代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支付

之開支約3,000,000港元。本公司並不知悉該等指稱之款項，並已委託律師處理此事。截至

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正在審閱原告人就指稱提供之資料。董事會認為申索並無理由支持，

且缺乏充分理據。因此，並無於中期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

資產之質押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本集團概無質押任何資產（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企業管治

除下述於本公司上一份年報所詳述之偏離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a) 守則條文第A1.3條規定每次董事會會議須作出14天通知。本公司同意應向董事提供充足

時間以作出適當決策。就此，本公司對此採用一個更可行之方式（亦可提供充足時間）召

開董事會會議以便作出更具效率及快速之管理層決策。

(b)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由於獨立非執

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故本公司偏離上述守則條文。然而，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予退任及接受重選。偏離原因乃本

公司相信董事須承諾代表本公司股東之長遠利益。

(c) 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各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三分一董事須輪席退任，惟主席、副主席或董事總經理須輪席退任。本公司之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偏離守則條文。本公司認為，主席／副主席／董事總經理及彼等之領導

之連續性對業務及主要管理層之穩定性至為關鍵。輪席法可確保有合理比例之續任董事，

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最佳利益。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嚴謹程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之證券交易之

操守守則。

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其各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規定標準。 .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財

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中期報

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於聯交所網頁上公佈中期業績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網頁上公佈。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全部資料之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及於

聯交所網頁上公佈。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茅玥女士、蕭佩詩女士及李耀東先生，非執行董事傅榮

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廣廉先生、鄭健民先生及葉泳倫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李耀東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僅供識別


